
小汽车、电动车
奖给优秀义警组织

近日，绍兴市公安局举行全市公安

机关“双创”工作推进会暨成绩突出义

警组织表彰大会。会上，全市16个优

秀义警组织和2个义警工作成绩突出派

出所受到表彰，3辆电动汽车、25辆电

动自行车以及一批勤务装备作为奖品，

颁发给受到表彰的优秀义警组织和派

出所。 通讯员 黄斌 本报记者 顾洁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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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阁”通过专职网格员巡查、7424名微

网格长报事与“平安通”“微嘉园”等平台融合，形

成“民情指数”，评估社情民意收集情况。平台据

此形成热力图，对深色区域强化巡查，并健全“镇

（街道）—村（社区）—网格—微网格—户”五级管

理体系，不断深化信息采集，拓宽信息来源。

日前，建设街道丁家桥社区第二网格专职网

格员黄福林接到“微嘉园”网格居民报事：中山东

路127号新雅公寓1楼楼道灯坏了，给居民出行

造成不便，希望能派人维修。黄福林立即上门了

解情况，第一时间上报社区联系维修师傅。半小

时后，问题解决了。

“对基层问题从走访到解难实现全过程数据

化，不仅提高了基层工作人员的效率，也为各部

门整合数据，完善预警、预测、预防体系带来便

利。”南湖区社会治理综合指挥服务中心基层指

导科副科长沈奕凯表示，利用数字系统，改变了

以往碎片化的服务模式，使部门协作更高效、更

智慧。

截至今年11月，“微嘉园”实名用户数达28.9

万，收集报事信息13.1万条，办结率99.8%，好评

率99.73%。

全方位综合治理
防范“看不见”的风险

“基层社会治理中，一旦失聪、失明、失管、失

查，就有可能让小矛盾转化成大风险。”南湖区委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朱忠华说，为实现对“看不见”

“看不清”风险的提前预警，“七星阁”平台引入了

“区块链+人工智能算法”等新技术，建立风险等

级评估、分类管控流程。平台还与110指挥中

心、应急管理指挥中心等联动，建立易“民转刑”

纠纷警情联合调处机制，将感情纠纷、家庭纠纷、

邻里纠纷、经济债务纠纷、劳资纠纷等5类纠纷及

多次涉纠纷警情向中心推送，形成全区矛盾事件

处置流转“一盘棋”的治理大格局。

目前，南湖区通过“七星阁”实现基层治理跨

部门、跨层级协同运转，平均每周流转事件约800

件，每日发出调度指令90余次。

同时，南湖区将矛盾纠纷源头排查、预警预

测挺在前头。如创新打造的“三色法”化解婚姻

家庭矛盾纠纷品牌，重点关注婚姻关系发生变

动、抚（扶、赡）养关系发生变动、离婚诉讼中认定

夫妻共同债务、有家暴隐患的家庭等，并按照紧

急程度、严重程度、处置难度等，把矛盾纠纷信息

分为红、黄、蓝三等级，及时预警、主动解决苗头

性、趋势性问题。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姑娘小谷（化名）到家门口取快递遭遇偷拍，后

竟被造谣成“少妇出轨快递员”的故事，在网络上大肆传播，

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小谷称自己被“社会性死亡”。10

月26日，小谷委托律师向杭州市余杭区法院提起诽谤罪的

刑事自诉，请求法院对2名造谣者给予刑事制裁，余杭法院

于12月14日立案受理。如今，此事又有了新进展。

记者获悉，12月25日，根据余杭区检察院建议，杭州

市公安局余杭分局对郎某、何某涉嫌诽谤案立案侦查。这

意味着，该案正式由自诉“升格”为公诉。26日，记者联系

上小谷的代理律师、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晶晶。郑

律师告诉记者，他们已经收到公安机关的立案告知书，于

12月26日向余杭法院提交了自诉案件的撤诉申请，接下

来，该案就将遵循一般刑事公诉案件的办案流程办理。

郎某、何某涉嫌诽谤一案中，既然小谷已经向法院提

起刑事自诉，公安机关为何又在此时立案？

浙江检察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中指出，“相关视频

材料进一步在网络上传播、发酵，案件情势发生了变化，郎

某、何某的行为不仅损害被害人人格权，而且经网络这个

特定社会领域和区域得以迅速传播，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

共秩序，给广大公众造成不安全感，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

应当按公诉程序予以追诉。”

刑法规定，诽谤罪原则上是一个自诉罪名，与通常情

况下刑事犯罪不同，属于“告诉的才处理”，也就是需要像

小谷这样的当事人自行到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但刑

法还规定了例外情形，诽谤罪如果“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

国家利益”，可以作为公诉案件刑事立案。

郑晶晶律师表示，刑事自诉是不容易的，决定刑事自

诉以后就需要四处取证，收集当时谣言的传播渠道以及阅

读量，目前手头的这些证据已经请求法院全部移交给公

安。而公安机关搜集证据的能力要强得多，相比刑事自诉

来说，对郎某和何某定罪的可能性会更大。但是如果公安

机关立案侦查后，认为构罪证据不足，并未达到“严重危害

社会秩序”，也会撤销案件。

而对对郎某、何某来说，该案由公安机关刑事立案侦

查，意味着2人可能会面临更严厉的刑事处罚。另外，根据

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自诉案件，法院可以进行调解，进入公

诉后则不存在调解。诽谤罪的量刑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越来越近，其

中最大的立法突破之一便是人格权独立成编。再次郑重

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造谣者必将受到法律惩罚。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嘉法宣

本报讯 12月25日，嘉兴市中院与上海市第二中

级法院、苏州市中院在嘉善签订《推动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司法协作框架协议》，成立长三角首个中级法院

司法协作联席会议，以更高质量的司法一体化助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

框架协议明确，三地法院将以创新引领、共建共

享、高效务实为合作原则，在加强跨域诉讼服务体系

建设、矛盾纠纷跨域实质性化解、跨域国际化司法服

务和智慧法院应用体系建设、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依

法惩治各类犯罪、妥善处理民商事纠纷等方面以及党

建共建、业务培训等开展广泛深入的司法协作。

三地法院还决定成立长三角一体化司法协作工

作联席会议制，负责统筹推进协作机制和具体协作事

项的落实。

嘉兴市中院院长姚海涛在协议签订仪式上倡议，

三地法院共同坚持改革破题、创新制胜，携手打造一

体化司法制度的新样板；坚持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

政边界，携手打造办案更公、用时更少、司法公信力更

强的法治长三角；坚持整体智治、数字赋能，探索构建

信息时代司法新模式，携手打造更多引领性、前沿性、

开创性的司法创新成果，为中国法治在信息时代“另

道超车”、走在世界前列提供更多长三角样本和方案。

开启更高水平长三角一体化司法新进程
沪嘉苏法院签署司法协作框架协议

通讯员 钟法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让专家学者、法科学子走进法院实习锻

炼，让法官把司法制度的最新经验和生动案例带进课

堂——12月26日，宁波市中院与浙江大学光华法学

院、浙江工业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宁波大学、浙江大

学宁波理工学院、浙江万里学院6所高校（法学院）联

合签署了法校合作协议书，双方通过法校合作日常联

络、不定期互访和项目推进等机制，不断拓展合作深

度与广度。

法院、高等院校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共同参与者

和实践者，都承担着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使命和

时代重任。此次，宁波市中院和6所高校（法学院）开

展交流合作，是法校双方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合

作共赢的战略选择。今后，双方将共建教育培训协作

平台、互聘互派任职平台、实践教学特色平台和理论

研究合作平台，相互助力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优秀毕

业生和专业化、领军型优秀法官。

此外，宁波市中院还聘任了36名来自上述高校

的专家学者作为该院首届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并邀

请12名专家学者担任宁波两级法院25名优秀法官的

理论研究导师。

百余位专家学者
把脉“龙山经验”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罗文武

本报讯 12月27日，由省法学会、金华市委

主办的“龙山经验”高峰论坛暨省法学会法治文

化研究会2020年年会在永康召开。来自中国

人民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北政法

大学等省内外知名政法院校的百余位专家学

者、青年学子围绕“龙山经验”与市域治理现代

化这一主题，共同把脉“龙山经验”传承与发展

的最佳路径。

“龙山经验”发源于永康龙山、西溪两镇。龙

山法庭基于辖区经济发展快、市场化程度高、外

来务工人员多和社会矛盾纠纷高发多发的实际，

坚持党委领导、法庭职能前移、各方力量联动，通

过分层过滤、递进式调解，将矛盾纠纷消除在萌

芽、化解在基层。2013年至2019年，龙山、西溪

两镇自我化解各类矛盾纠纷6862件；案件成讼

量从2013年的806件，下降为2019年的366件，

下降幅度达 54.59%，2020年民商事收案下降

21.8%，成效显著。

论坛期间，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作专题报

告，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龙山法庭。

杭州余杭网络诽谤案被害人申请撤回自诉
律师：2名嫌疑人或面临更严厉的刑事处罚

助力培养优秀法科毕业生和领军型法官
宁波中院与6所高校开启法校交流合作


